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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关于印发北京市今冬明春开展清理可燃物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地区管委会、燕山地区办事处，中央在京单位主管部门，市属相关委、办、局：

现将《北京市今冬明春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五日

北京市今冬明春开展

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2009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为确保首都今冬明春消防安全，积极预防和控制节日期间因燃放烟花爆竹火灾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决定从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在全市集中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按照2009年度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要求和标准，以“确保安全”为核心，力求通过各级政府及各部门的共同努力，积极开展多层次、有重点的消防宣传活动，及时全面清理可燃物，最大限度降低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可燃物起火成灾的可能性，控制亡人火灾事故，杜绝重特大火灾和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全力确保元旦和春节期间消防安全，为喜迎建国六十周年创造优良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工作重点

今冬明春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的重点地区是：

（一）全市禁放点、相对集中燃放点及周边地区； 

（二）建筑施工工地、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存储、经营场所； 

（三）火车站、长途客运站等重要交通枢纽； 

（四）文物保护单位； 

（五）平房区、大屋脊房、筒子楼等居民社区；

（六）其他需要进行重点清理的地区和单位。

三、工作措施

（一）各区县、各部门要迅速发动广大群众和职工，积极参与到可燃物清理行动之中，迅速清理楼梯过道、房前屋后、露天平台上的可燃物，拆除在消防车通道上搭建的违章建筑，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

（二）环卫部门要迅速对居民社区开展卫生清理整治，清除城市道路周边和社区的可燃杂物。

（三）园林、林业部门要对全市禁放点和相对集中燃放点周边200米范围的绿地、园林古树不断进行喷水，降低可燃性。

（四）房管部门要迅速对全市禁放点和相对集中燃放点周边200米范围的房屋顶部进行彻底检查，清除覆盖可燃杂物，做好阻燃处理，确保焰火遗留物不引燃房屋。

（五）铁路、公交部门要对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重要交通枢纽进行彻查，清除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可燃物、易燃物和堆积物，确保安全疏散通道畅通。

（六）消防部门要做好可燃物清理行动的协调推动和专业指导工作，对消防违法违章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四、工作安排

（一）组织部署阶段（2008年12月10日至12月19日）

各区县、各部门要层层召开会议，结合各自实际，研究制定可燃物清理工作计划，明确工作重点和工作目标，迅速进行动员部署，认真组织抓好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各区县要对辖区内八类禁放点和设定的相对集中的燃放点进行进一步调查摸底，建立专档，划分可燃物清理重点区域，明确负责人、联系电话、重点部位、火灾隐患等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可燃物清理工作。 

（二）清理可燃物阶段（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2月10日）

一是抓好元旦期间可燃物清理工作（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1月3日）。各区县、各部门要逐级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组织专门力量，开展“拉网式”清理可燃物行动。同时督促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单位组织市民全面清理可燃物、易燃物、堆积物、垃圾等。督促社会单位开展安全自查，组织清理可燃杂物、加强可燃物品的保管、加大值班巡逻力度。加大对油气罐、站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场所，文物保护单位，交通枢纽，医院以及其他重点单位，重点地区，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销售、存储单位等的安全检查力度。
二是抓好春节期间可燃物清理工作（2009年1月4日至2月10日）。各区县、各部门在元旦节清理可燃物工作的基础上，继续组织力量，以人员密集的居民区、主要繁华大街、禁放点和燃放点周边、重点单位、拆迁地区、流动人口密集区、老旧平房区等安全薄弱环节为重点，督促落实责任单位、责任人、责任区域和措施，进一步加大清理可燃物的力度，最大限度减少可燃物燃烧机率。春节期间要加强值班看守力量，落实死看死守防范措施。

（三）督查总结阶段（2009年2月11日至2月17日）

各区县、各部门要组织专门检查组，对本地区、本部门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进行督查，督查的重点是：是否及时全面彻底地清理了可燃物；是否落实了值班巡逻力量；是否制定了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整好用；是否开展了消防宣传教育。同时，各部门、各区县要认真总结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完成总结报告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区县、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这次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的实际，认真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广泛发动单位、街道、乡镇，层层进行动员部署，明确可燃物清理专项行动的责任人及其职责任务。在督促全面清理可燃物的基础上，落实巡逻看护的力量，做到定人、定岗、定责。

（二）广泛宣传，增强意识。各区县、各部门要积极做好清理可燃物的宣传工作，充分发动街道、乡镇、社区和社会单位力量，通过设置专栏、出黑板报、悬挂标语条幅、举办知识讲座等方式，在全市范围内掀起清理可燃物的热潮。同时积极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合作，广泛宣传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抓好社区居民、单位员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全教育，提高全市单位、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三）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各部门在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过程中，要严格履行各自的职责，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对本部门自身无法解决的突出火灾隐患，要按照职责分工进行及时移送或通报处理，以确保可燃物清理工作落到实处。
（四）认真总结，加强反馈。各区县、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此次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工作中要坚决防止“走过场、图形式”，必须扎扎实实见成效。各区县要加强信息反馈，认真总结经验，并于2009年2月18日前上报此次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的总结报告。

联系人：陈晓鹏、曲磊；联系电话：82215592、82215526；

传真：82215591。

主题词：消防　清理可燃物　方案　通知
抄送：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委政法委、

公安部消防局、市局办公室、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成员、各公安分县局、专业公安局（处）。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2008年12月5日印发

校对：陈晓鹏                                               　　　共印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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